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Overseas Chinese Town (Asia) Holdings Limited
華僑城（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366）

800,000,000美元優先擔保永續資本證券
（「證券」，股份代號：5291）

由

Overseas Chinese Town Enterprises Company
華僑城集團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提供無條件及不可撤回的擔保

撤銷證券上市地位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一日內容有關證券發行之公告。

華僑城（亞洲）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已根
據證券的條款及條件行使其贖回全部證券（「贖回」）的選擇權，所有未贖回款項已於二零
二零年十月十三日結算。贖回完成後，並無已發行之未贖回證券。

本公司已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申請撤銷證券上市地位，該上市地位撤銷預期將於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八日營業時間結束時生效。

承董事會命
華僑城（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大帆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日

- 1 -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即執行董事張大帆先生、謝梅女士及林開樺先
生；非執行董事汪文進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慧玲女士、林誠光先生及朱永耀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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